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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代建制的实施使工程建设中的合同关系更复杂，代建单位可能采取不努力工作或与其它工程实施

单位相勾结等行为，从而导致道德风险。规避风险是代建制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

析了规避道德风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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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代建制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一项制度创新，

其目的是通过委托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为其进行项目

建设管理，以提高投资效益和效率。与传统的实施方式相

比，代建制模式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多了一个代建单位。

除通常情况下的工程项目风险外，由于代建单位是以自身

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人”，其与政府委托人的利益不

一定一致；再加上与代建单位相比，政府委托人缺少项目

管理经验和能力，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作为委托人的政府

主管部门也只能观察到项目建设的结果，却无法直接观察

到代建单位的努力程度和工作状态。这种信息不对称就产

生了委托代理问题［2］。代建单位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损

害委托人的利益，增加投资项目风险［3］。这是对非经营性

政府投资项目推行代建制所产生的新的问题、新的风险。 

由于代建制在我国运行时间不长，各种制度尚不成熟、

不完善，如果不对代建制模式下存在的这种风险保持清醒

的认识，不建立相应的规避措施，从而导致代理问题的产

生，代建制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此，进行项目代建风

险研究，对代建制的顺利推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4］。 

1 代建风险分析 

1.1 项目业主与代建单位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业主是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他

们一般来说并不具有从事具体项目建设管理的技术和管理

能力，所以我国提出对政府投资项目实行代建制，通过委

托代建单位代为从事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由代

建单位充当临时业主，由其具体负责项目的建设，与设计

施工等承包商签订合同并负责项目实施。代建单位按照项

目代建合同约定，从业主处获得代建服务的报酬。设计与

施工招标和材料设备采购由代建单位操作，可有效阻断政

府投资项目客观存在的寻租偏好以及原体制惯性带来的行

政干预，形成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为

代理人的代建单位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知识和经验，熟悉

项目投资规律和建设程序，委托其代行业主的职能对政府

投资项目全过程负责，不仅能克服设计、施工、试运行等

项目各阶段相互脱节的矛盾，而且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

虑(因代建单位的报酬一般与其代建业绩挂钩)，代建单位会

主动发挥其专业优势，运用各种有效的项目管理手段来实

现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效益的最大化。根据代建合同，代建

单位有责任向投资人报告项目的进度、质量和资金的使用

情况，使政府投资项目投资人做到心中有数。对政府投资

项目投资人来说，代建单位让其从具体的工程管理事务中

解脱出来，使其能把精力集中到目标监控和规范市场行为

的工作中来。 

但是，在业主与代建单位的关系中，代建单位作为一

个“经济人”，代建单位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投资人则是希望通过引进代建单位的专业管理，解决

政府投资项目传统模式中普遍存在的“三超”现象，即政府

投资人的目标是在满足质量要求、工期约束、安全环保等

要求下，尽可能节省投资，提高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由

此可见二者的目标不完全相同。同时，也正由于代建单位

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知识和经验，相对于政府或政府有关

部门而言，代建单位具有更多的私人信息，也就具备了信

息上的优势。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很难掌握代建单位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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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所以，业主与代建单位之间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委托代理特征，属于委托代理

关系范畴。 

1.2 代建风险 

代建制中业主与代建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标准的委

托代理关系。业主与代建单位之间目标函数不一致，而且信

息不对称，代建单位对工程建设拥有较多的技术及管理优

势，其自身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资源拥有量均属于私有信息，

政府主管部门对各代建单位的情况不可能非常清楚。所以，

相对来说代建单位更具有信息优势，而业主处于信息劣势地

位。另外，由于建设项目涉及面广，项目建设成功的影响因

素众多，因而代建单位的工作成果除与代建单位的努力程度

有关外，还受到业主和代建单位均难以把握的自然、社会等

诸多因素的制约，即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代理结果的

不确定性。最后，订立代建合同时，业主与代建单位双方

不可能将所有条件下的所有权利义务规定清楚，而合同履

行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合同调整，

在合同调整时对没有规定的那部分权利义务的配置必然影

响代理人也就是代建单位的行为选择。 

具体来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招投标结束后的工

程建设过程中，作为代理人的代建单位可能从自身利益最

大化出发，利用委托人无法直接观察到其努力程度和工作

状态的缺陷，采取减少工作投入即不努力工作，或者与工

程承包单位、设备材料供应单位相勾结以次充好、降低标

准或偷工减料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这样，就使得项

目代建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也就是说，代建制实施中，面临着代建单位工作不努

力或与其它实施单位相勾结以寻租的道德风险问题。 

2 模型的基本假设 

为规避由于代建单位的不努力或寻租行为导致的道德

风险，现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在下面的模型分析

中，以代建制中的委托人和代建单位这个代理人作为博弈

的双方。 

假设 1：双方的风险偏好假设：委托人即业主是风险中

性的，代理人即项目代建单位是风险规避的。 

假设 2：项目代建单位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

避特征，即其效用函数为： a
au e r w-= - ，其中， ar 为代建单

位的阿罗－帕拉特绝对风险规避度量( 0ar > 表示风险规

避， 0ar < 表示风险偏好， 0ar = 表示风险中性)， w 为实

际货币收入。 

假设 3：项目代建单位的工作成果具有不确定性，不仅

受其自身努力程度及是否与承包商、供应商相勾结的影响，

还受不由委托人和代建单位控制的外界客观因素，即外生

随机变量 q 的影响。 q 为均值为 0，方差为 2s 的正态分布

随机变量，即 q ～ ( )20N s， 。 

假设 4：委托人可以选择对项目代建单位的报酬约定方

式及监管方式和力度。 

假设 5：设 ( )1 2 3 4 5, , , ,
T

a a a a a a= 为项目代建单位的努力

水平向量，且为连续变量，其中， 1 2 3 4 5, , , ,a a a a a 分别代表代

建单位在项目“投资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安

全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程度。 

假设 6：代建单位的努力成本可以等价于货币成本，若

b 为 努 力 成 本 系 数 ， 且 b>0 ， 则 努 力 成 本 为 ：

( ) ( )
5

2 2 2 2 2 2
1 2 3 4 5

12 2 i
i

b b
C a a a a a a a

=

= + + + + = å  

假设 7：代建单位通过与承包商、供应商相勾结(即寻

租)获得的收入为 aR ，因此造成委托人的损失为 aRg ，其中

g 为代建单位寻租行为对委托人利益影响系数，一般来说

1g > ，委托人对代建单位的监督成本为 S 。 

假设 8：由于存在对代建单位的监督，所以代建单位的

寻租行为是有成本的［5］。假设代建单位的寻租成本为：

( )
2

2
a

a

eSR
C R =

 
其中 ( 0)e e > 代表寻租成本系数。 

设代建单位的产出函数与代建单位的努力程度成正

比，又由于代建单位寻租行为导致的损失和对代建单位监

督成本的存在，所以产出函数为： 

1 1 1 2 2 2 3 3 3 4 4 4 5 5 5 ak a k a k a k a k a R Sp q q q q q g= + + + + + + + + + - -

( )
5

1
i i i a

i

k a R Sq g
=

= + - -å  (1) 

式中， 1 2 3 4 5, , , ,q q q q q 为分别对应于 1 2 3 4 5, , , ,a a a a a 的外生

随机变量，均服从正态分布 ( )20 iN s， ( )1,2, ,5i = L ，且相

互独立。 1 2 3 4 5, , , ,k k k k k 为努力程度对产出的影响系数，

0ik > 。 

设委托人与代建单位采用线性合同：代建单位的报酬

( )s p a bp= + 。其中， a 为代建服务费中的固定收入，

( )0 1b b≤ ≤ 是代建单位分享的产出份额，即对代建单位

的奖励比例。 

所以，委托人的收益 v 为：代建单位带来的产出减去

支付给代建单位的报酬，即： 

( )sn p p= - = ( )p a bp- + = ( )1a b p- + -  

( ) ( )
5

1

1 i i i a
i

k a R Sa b q g
=

æ ö= - + - + - -ç ÷
è ø
å  (2) 

由于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所以委托人的期望效用等于

其期望收入： 

( ) ( ) ( )
5

1

1 i i a
i

E v k a R Sa b g
=

æ ö= - + - - -ç ÷
è ø
å  (3) 

代建单位的实际收入 w 为:委托人支付的报酬加上寻

租所得减去努力成本和寻租成本，即： 

( ) ( ) ( )a as R C a C Rw p= + - -  

( )
25 5

2

1 12 2
a

i i i a a i
i i

eSRb
k a R S R aa b q g

= =

æ ö= + + - - + - -ç ÷
è ø
å å  (4) 

由于代建单位是风险规避的，所以代建单位的确定性

等价收入等于其期望收入减去其风险成本［6，7］，即： 

( ) ( )
2

2 2 2 2 2
1 2 3 4 52

aCE E
r b

w s s s s 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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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5 5 5

2 2

1 1 12 2 2
a a

i i a a i i
i i i

eSRb
k a R S R a

r b
a b g s

= = =

æ ö= + - - + - - -ç ÷
è ø
å å å

 (5) 

设 w
-

为代建单位的保留收入水平(即其机会成本)，显

然，只有当代建单位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不少于其保留收入

水平时，代建单位才可能接受代建委托。所以，其参与约

束(IR)为： 

( )
2 25 5 5

2 2

1 1 12 2 2
a a

i i a a i i
i i i

eSRb
k a R S R a

r b
a b g s w

-

= = =

æ ö+ - - + - - - ³ç ÷
è ø
å å å

 (6) 

3 对称信息下的模型分析 

在对称信息的前提下，委托人可以观察到代建单位的

行为。此时，激励约束不起作用，代建单位的任何行为均

可通过满足参与约束的强制合同实现，且代建单位的寻租

行为也不能得逞，即 0aR = 。因此，委托人可通过选择线

性 合 同 的 参 数 ( ),a b 及 代 建 单 位 的 努 力 水 平 向 量

( )1 2 3 4 5, , , ,
T

a a a a a a= ，使自身的期望效用最大化。 

建立该最优化的数学模型如下： 

( ) ( ) ( )
5

, ,
1

max 1 i ia
i

E v k a S
a b

a b
=

æ ö= - + - -ç ÷
è ø
å  (7) 

( )
25 5 5

2 2

1 1 1

. .    (IR)   
2 2

a
i i i i

i i i

b
s t k a S a

r b
a b s w

-

= = =

æ ö+ - - - ³ç ÷
è ø
å å å  

在最优条件下，参与约束(IR)的等式成立，因为委托人

没有必要支付代建单位更多。所以由参与约束(IR)可得： 

( )
25 5 5

2 2

1 1 12 2
a

i i i i
i i i

b
k a S a

r b
a b s w

-

= = =

æ ö- = - - - -ç ÷
è ø
å å å  (8) 

将式(8)代入式(7)得： 

( ) ( )
25 5 5

2 2

, ,
1 1 1

max
2 2

a
i i i i

a
i i i

b
E v k a S a

a b

r b
s w

-

= = =

= - - - -å å å  

对上式进行求导，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0b * = , i
i

k
a

b
* =  ( )1,2, ,5i = L  

将上述结果代入式(8)可得： 
5

2

1

1
2 i

i

k
b

a w
-

*

=

= + å  

即在对称信息下的最优合同为： 

( )
5

2

1

1
2 i

i

s k
b

p a b p a w
-

* * *

=

= + = = + å  

此最优合同即为帕累托最优合同。从该合同看出：代

建单位不承担任何风险( 0b * = )，即其风险成本为 0，代建

单位的报酬与产出无关，委托人支付给代建单位的报酬刚

好等于代建单位的保留收入加努力的成本； i
i

k
a

b
* = ，表明

实现了最优努力水平。只要委托人观察到代建单位的努力

水 平 i ia a*< ， 就 会 a a *< ， 因 而 代 建 单 位 一 定 会 选 择

i
i i

k
a a

b
*= = ，最优风险分担与激励没有矛盾。 

4 不对称信息下的模型分析 

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所以委托人其实无

法完全观察到代建单位的行为。此时，代建单位将选择最

大化其效用，即最大化其确定性等价收入。 

对式(5)求偏导，则有： 

0i i
i

CE
k ba

a
b

¶
= - =

¶
得： i

i

k
a

b
b=   ( )1,2, ,5i = L  

1 0a
a

CE
eSR

R
gb

¶
= - + - =

¶
得：

1
aR

eS
gb-

=  

也就是说，此时代建单位的激励约束(IC)为： 

i
i

k
a

b
b= ( )1,2, ,5i = L ，

1
aR

eS
gb-

=  (9) 

由于 0aR ≥ ，所以 1 0gb- ≥ 。 

从激励约束(IC)可以看出，在不对称信息下，代建单位

的努力水平一般不能达到最优努力水平，而是与对代建单

位 的 奖 励 比 例 b 成 正 比 ， 若 代 建 单 位 不 承 担 任 何 风 险

( 0b * = )，则代建单位将选择努力水平为 0i
i

k
a

b
b= = ，而不

是 i
i

k
a

b
* = ；且在不对称信息下一般会存在代建单位寻租行

为，且寻租将随监督力度的加强(加大 S )或(和)对其的奖励

比例的提高(加大 b )而减少。因此，委托人的问题是通过选

择线性合同的参数 ( ),a b 及对代建单位的监督力度 S 来诱

使代建单位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为，实现自身期望效用的

最大化。 

建立该最优化问题的数学模型如下： 

( ) ( ) ( )
5

, ,
1

max 1 i i aS
i

E v k a R S
a b

a b g
=

æ ö= - + - - -ç ÷
è ø
å  

( )
5

1

2 25 5
2 2

1 1

. .    (IR)   

2 2 2

i i a
i

a a
a i i

i i

s t k a R S

eSRb
R a

a b g

r b
s w

=

-

= =

æ ö
+ - - +ç ÷

è ø

- - - ³

å

å å
 

( ) 1
(IC)             i 1,2, ,5 ,      i

i a

k
a R

b eS
gb

b
-

= = =L  (10) 

在最优条件下，参与约束(IR)的等式成立，因为委托人

没有必要支付代建单位更多。将参与约束(IR)和激励约束(IC)

代入式(10)，得到如下最优化解： 

( ) ( )

( )

2 22 5 5
2 2

,
1 1

5
2

1

11
max

2 2 2

1

a
i i

S
i i

i
i

E v k
eS b eS

k S
b eS

b

gb r bgb b
s

g gbb
w

= =

-

=

--
= - - -

-
- + - -

å å

å
 

对上式求偏导可得： 

( ) ( ) 25 5 5
2 2 2

1 1 1

1 1
0i a i i

i i i

E
k k

eS b eS b eS

n gb gg b g
r b s

b = = =

¶ -
= - - - + - + + =

¶ å å å
 

( ) ( )( ) 21
1 0

2

E
S

S e

n g gb gb -¶ - -
= - =

¶
 

求解得:

5
2 2

1
5 5

2 2 2

1 1

0
i

i

i a i
i i

b eS k

b eS k eSb

g
b

g r s

* =

= =

+
= >

+ +

å

å 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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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1

2
S

e

gb g gb* - - -
=  (12) 

由于 1g > ， 1 0gb- ≥ ，容易得到结论： 0S * ≥ ，所

以该最优解是有意义的。 

由最优解可以得出结论：①由于 0b * > ，所以代建单

位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或者说在固定报酬基础上给予代

建单位一定的奖励是必要的。且 b * 随 ar 、 2
is 、 S 、b 、 e

的增大而减小，随 g 、 ik 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代建

单位越是保守(越是风险规避)、外生随机变量的方差越大、

监督力度越强、代建单位的努力成本越大、寻租成本越大，

其应该承担的风险(或对其奖励的力度)越小；相应地，若寻

租行为对委托人利益影响越大、代建单位努力水平对产出

影响越大，则代建单位应该承担的风险(或对其奖励的力度)

越大。②对代建单位监督力度越大，则奖励力度可以降低，

相反，若对代建单位奖励力度大，则监督力度可适当降低。 

5 模型解析与应用 

(1)在代建制项目管理模式中，对代建单位的激励与约

束机制不应该割裂开来，故本模型分析时，同时考虑了对

代建单位的激励及对其的监督问题。另外，在代建项目管

理中，项目管理目标不应只停留在传统的投资、进度、质

量 3 个方面，还应当加入安全和环境这两个目标，以适应

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以本模型中考虑代建

单位的努力程度时，考虑的因素就包括以上 5 个方面。 

(2)运用本模型的前提是：在代建合同中要明确代建单

位项目管理职责包括上述 5 个方面，且代建单位在这 5 个

方面的管理绩效均能够予以量化，最好能够货币化，否则

无法用本模型进行分析。 

(3)在委托人对代建单位的行为有绝对把握时，即在信

息对称情况下，代建合同应当采用固定价格合同，委托人

支付给代建单位的报酬等于代建单位的保留收入加上努力

的成本。此时，寻租行为不会发生，且代建单位也将努力

工作。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和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可实现。 

(4)当委托人对代建单位的行为没有绝对把握时，即在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和帕累托最优努

力水平都不能实现，代建单位有不努力工作及寻租的动机。

此时，代建单位的最优努力水平将严格低于信息对称时的

最优努力水平，且与对其奖励的力度成正比；寻租将随监

督力度的加强或(和)对其的奖励比例的提高而减少。因此，

为防范代建单位“道德风险”的发生，最大化委托人自己的

利益，应当采用变动价格合同，即给予代建单位一定的奖

励，同时要给予代建单位一定的监督。 

(5)在确定对代建单位的报酬时，奖励比例 b 的大小不

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式(11)结合具体情况确定。如果代建单

位越害怕风险(越是风险规避， ar 越大)、外界条件越复杂(外

生随机变量的方差 2
is 越大)、监督力度越强( S 越大，监理

单位素质越高、责任心越强)、代建单位的努力成本和寻租

成本越大，委托人就应该将奖励比例 b 设计得小一些；相

应地，若寻租行为对委托人利益影响越大(寻租导致的后果

越严重，g 越大)、代建单位努力水平对产出影响越大(
ik 越

大)，委托人就应该将奖励比例 b 设计得大一些。 

(6)在确定对代建单位给予一定奖励进行激励的同时，

应当建立一定的监督机制。因为从式(12)可以看出，对代建

单位监督力度越大，则奖励力度可以降低。也就是说，对

代建单位进行监督的机制存在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代建单

位进行激励的成本。如果采用监理单位与代建单位并列的

项目代建制管理模式，建设项目委托人不需增加额外支出

(因为按照现行基本建设法规，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实行建设

监理制)，就可以实现对代建单位的监督、约束。这样，建

设项目的委托人目标函数中的 S 可以认为是 0，相当于增加

了委托人的收益。 

6 结语 

代建制作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方式的一种制度安

排，在实践中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可能出现代建单位不

努力工作或寻租的道德风险问题。为规避这种风险，通过

建立博弈模型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为防范代建单位道

德风险的发生，最大化委托人自己的利益，应当采用变动

价格合同，即给予代建单位一定的奖励，同时要给予代建

单位一定的监督；奖励比例不能一概而论，应据不同情况

而确定；最好采取监理单位与代建单位并列的项目代建制

管理模式，以减少额外的监督成本开支等措施，以规避代

建制实施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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